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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5 日 
府行法字第 1100048827 號 

 

修正「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部分條文。 

附「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部分條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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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 
府行法字第 1100043908 號 

 

修正「苗栗縣身心障礙發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第四條、第

六條、第十一條。 

附「苗栗縣身心障礙發展中心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第四條、第六

條、第十一條條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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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苗栗縣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0 日 
府商都字第 1100046119 號 

 

主旨：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第六 

      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1 

      份。 

正本：苗栗縣苗栗市公所、苗栗縣苑裡鎮公所、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 

      縣竹南鎮公 所、苗栗縣頭份市公所、苗栗縣後龍鎮公所、苗栗縣 

      三灣鄉公所、苗栗縣造橋鄉公所、苗栗縣三義鄉公所、苗栗縣頭屋 

      鄉公所、苗栗縣卓蘭鎮公所、苗栗縣大湖鄉公所、苗栗縣公館鄉公 

      所、苗栗縣銅鑼鄉公所、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請協助刊登公報、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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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9 日 
府地籍字第 1100059473B 號 

 

主旨：核准簡淑貞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簡淑貞 

  二、證書字號：（91）台內地登字第 024793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0）苗縣地登字第 000396號 

  四、事務所名稱：福興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銅鑼鄉福興村 15鄰復興路 40之 1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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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4 日 
府商都字第 1100055945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通霄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地區（原農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專案通盤檢討】案」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 

      或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通霄鎮公所。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年 3月 29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 

      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名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栗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0年 4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假本縣 

      通霄鎮公所 3樓禮堂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通霄鎮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都 

      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五、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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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4 日 
府文資字第 1100003029B 號 

 

主旨：公告新增登錄「客家山歌」為本縣傳統表演藝術暨認定保存者 

      「賴仁政」。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2條、第 4條、第 5條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項目名稱:客家山歌。 

  二、類別：傳統表演藝術。 

  三、登錄項目內容描述：客家山歌的歌詞，不但內涵豐富，表現手法多 

      樣，形式以七言四句為主，一、二、四句押韻，演唱時須注重唱詞 

      要「字正腔圓、依字行腔」完整傳達詞意，流傳於客族民間，屬客 

      家常民文化，能反映時代、地域、族群之審美觀與地方特色。 

  四、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保存者姓名:賴仁政。 

   (二)所在地：苗栗縣銅鑼鄉。 

  五、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1.客家山歌的歌詞，不但內涵豐富，表現手法多樣，而且具有鮮明 

       的藝術特色。「客家山歌」的形式以七言四句為主，一、二、四 

       句押韻，演唱時須注重唱詞要「字正腔圓、依字行腔」完整傳達 

       詞意，流傳於客族民間，屬客家常民文化，是客家群眾喜聞樂唱 

       的一種歌唱藝能。客家人的文化意識、民俗民情、民族特性、倫 

       理道德……等，大多融入或滲透在「客家山歌」中，所以「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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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歌」儼然是客家人的歷史文化真實寫照，反映地方特色且具代 

       表性。 

     2.符合《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2、 

       3款之登錄基準。 

   (二)認定理由： 

     1.賴仁政先生投入傳統客家山歌的演唱與演出超過 40年，為關西隴 

       西八音團第八代弟子、台灣三腳採茶戲阿文師派下第四代弟子， 

       其不但擁有豐富的傳統山歌曲目，在客家山歌的傳統演唱技法與 

       山歌的變化上，更是既嫻熟又深得其法。客家山歌的所有伴奏樂 

       器，諸如嗩吶、二弦、鑼鼓，皆是賴仁政先生信手捻來的拿手樂 

       器。 

     2.賴仁政先生客家山歌的教學經驗既豐富又深得學員之信任與愛 

       戴，從北部、中部、南部客庄，教到台九線上的花東地區的客家 

       山歌班，是一位傳統客家山歌教唱非常優秀的業師，有傳習能力 

       與意願。 

     3.賴仁政先生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符合傳統表演藝術保存者認 

       定之條件。 

     4.符合《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條第 1、2、 

       3款之保存者認定條件。 

  六、本公告期間為 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請於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日內，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條、第 56 

      條及第 58條規定，繕具訴願書 1式 3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 

      間內逕送本府，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 

      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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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4 日 
府文資字第 1100003030B 號 

 

主旨：公告登錄「客家九獻禮」為本縣民俗暨認定保存者(團體)「財團 

      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暨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 

      第 4條、第 5條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項目名稱:客家九獻禮。 

  二、類別：民俗。 

  三、登錄項目內容描述：南庄鄉獅山勸化堂創建於 1897年（日明治 

      23），開堂以來，除日據皇民化時期外，均於玉皇大帝及三恩主壽 

      誕時，分別以九獻大禮及仿九獻禮祝賀，儀式恆以古禮進行，執事 

      人員達 50餘人，典禮肅穆莊嚴，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能反映並 

      實踐族群或地方社會生活及文化特色。 

  四、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保存者(團體)名稱: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 

   (二)保存者(團體)簡稱:獅山勸化堂。 

   (三)成立/立案日期:民國 88年。 

   (四)所在地：苗栗縣南庄鄉。 

   (五)聯絡地址:苗栗縣南庄鄉獅山村 17鄰 242號。 

   (六)連絡電話：037-822020。 

  五、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1.南庄鄉獅山勸化堂創建於 1897年（日明治 23），開堂以來，除 

       日據皇民化時期外，均於玉皇大帝及三恩主壽誕時，分別以九獻 

       大禮及仿九獻禮祝賀，儀式恆以古禮進行，執事人員達 5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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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禮肅穆莊嚴，民間高度認同，並持續自主、自發參與。 

     2.獻禮除祭拜主神聖誕，也延請各方神佛與獻，供品均為素齋，排 

       設成「全漢」、「半漢」、「三山七海」、「五湖四海」等名 

       堂。儀式搭配傳統客家八音，演奏大樂、小樂及扮仙等，反映在 

       地鸞堂信仰與生活文化特色， 

     3.其表現形式及實踐仍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 

     4.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2、3款之登 

       錄基準。 

   (二)認定理由： 

     1.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充分了解該登錄項目之知識及 

       文化表現形式，源自古禮，反映族群及地方鸞堂之禮儀。 

     2.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組織齊全、形成地方禮儀特 

       色，2015年(民國 104年)起與仁德醫護專校合作，培訓年輕禮 

       生，協助保存推動該登錄項目並具有保存維護工作之能力及意 

       願。 

     3.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為客家九獻禮之辦理者在文化 

       脈絡下為適當者，符合保存者認定之條件。 

     4.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條第 1、2、3款之保 

       存者認定條件。 

  六、本公告期間為 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請於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日內，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條、第 56 

      條及第 58條規定，繕具訴願書 1式 3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 

      間內逕送本府，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 

      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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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府環水字第 1100016535B 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公館鄉新岡段 950、608-3地號等 2筆土地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管。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 100年 12月 15日府環水字第 1000090783B號公告本縣公館鄉 

      新岡段 950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嗣經本府 

      環境保護局執行土壤污染控制計畫驗證結果，以 107年 4月 20日 

      府環水字第 1070016422B號修正公告本縣公館鄉新岡段 950、608- 

      3地號等 2筆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在案。 

  二、上開 2筆地號土地經污染土地關係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 

      工程分局）提送土壤污染控制計畫，並經本府於 108年 8月 21日 

      核定後執行土壤污染改善工作，及自主驗證，檢驗結果低於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本府環境保護局賡續於 108年 3月 22日、109年 6 

      月 17日及 109年 9月 3日進行旨揭地號土地驗證採樣檢測，檢測 

      結果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爰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 

      污染管制區列管。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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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 
府文資字第 1100002711B 號 

 

主旨：公告新增登錄「三義木雕」為本縣傳統工藝暨認定保存者「賴永 

      發」。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暨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4條、第 5條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項目名稱:三義木雕。 

  二、類別：傳統工藝。 

  三、登錄項目內容描述：三義木雕源於日治時期，融合漢式與日式雕刻 

      工藝基底，自天然奇木雕刻發展為台灣木雕重鎮，產業發展迄今已 

      有一百年，能反映時代、地域、族群之審美觀與地方特色。 

  四、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保存者姓名:賴永發。 

   (二)所在地：苗栗縣三義鄉。 

  五、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1.三義木雕源於日治時期，融合漢式與日式雕刻工藝基底，自天然 

       奇木雕刻發展為台灣木雕重鎮，產業發展迄今已有一百年，具有 

       文化脈絡。三義吸引眾多木雕藝師駐點創作，投入神像、人物、 

       花鳥、蔬果、動植物雕刻等領域，延續傳統木雕工藝發展軌跡， 

       並展現奇木巧雕等技法表現風格與藝術價值，具可追溯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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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持續累積發展之軌跡，反映地方特色且具代表性。 

     2.符合《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2、3、4 

       款之登錄基準。 

   (二)認定理由： 

     1.賴永發先生師承新竹許錦相漢式傳統雕刻，從事木雕工藝 40多 

       年，熟悉漢式木木雕技術，擅長鏤空圓雕技法以及「清底」技 

       術，作品以人物、花鳥見長，曾獲文建會第三屆、第四屆民族工 

       藝獎佳作，台灣區木雕創作比賽優選，第一屆傳統工藝獎雕塑類 

       三等獎，第四屆國家工藝獎入選等獎項。 

     2.賴永發先生掌握相關技術，並具有高度傳習能力與意願。 

     3.賴永發先生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符合傳統工藝保存者認定之 

       條件。 

     4.符合《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條第 1、2、3款 

       之保存者認定條件。 

  六、本公告期間為 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請於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 30日內，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條、第 56 

      條及第 58條規定，善具訴願書 1式 3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 

      間內逕送本府，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以實 

      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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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9 日 
環廢字第 1100013656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弘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度苗栗縣資源回 

      收媒體宣導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度補助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0年 2月 23日起至 110年 11月 25日止，本局委託弘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度苗栗縣資源回收媒體宣導工作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經營本局 Facebook官方粉絲頁（ㄈㄞˋㄊㄨㄥˇㄈㄞˋㄊ一ㄝˇ 

       電視節目），傳達資源回收理念。 

     1.粉絲專頁辦理資源回收宣導直播。 

     2.每月於粉絲專頁進行資源回收相關主題式宣導及抽獎活動。 

     3.配合資源回收相關政策或資訊進行發布。 

   (二)製作資源回收節目，議題須與資源回收、資源再利用等相關內 

       容。 

     1.推廣資源回收相關主題進行製作一部影片。 

     2.官方粉絲專頁（ㄈㄞˋㄊㄨㄥˇㄈㄞˋㄊ一ㄝˇ電視節目）進行 

       橫向的結合。 

     3.於 YouTube平台進行影片露出。 

     4.結合 Instagram進行影片相關資訊的露出。 

   (三)於電臺廣播託播，傳遞有關資源回收相關資訊。 



43 
 

     1.針對在地族群進行進行國語、臺語、客語節目錄製。 

     2.錄製資源回收相關主題廣播帶。 

     3.選擇在地性電台進行託播。 

   (四)協助撰寫與資源回收及回收再利用相關議題之新聞稿或文章，經 

       本局核可後，發布於網路、平面媒體或其他媒體。 

   (五)以社會實驗或街頭實測方式，設計不同情境觀察民眾對於垃圾分 

       類、資源回收情況，並拍攝紀錄當下情境製作成紀錄片或宣導影 

       片。 

   (六)LINE@生活圈資源回收生活圈相關經營工作。 

     1.配合每月 Facebook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提供 LINE@生活圈@QR-CODE 

       讓臉書粉絲加入。 

     2 .辦理有獎徵答活動，增加與 LINE@生活圈裡的粉絲互動。 

     3.製作官方 LINE@生活圈 QR-CODE等宣導文宣 1式， 於宣導活動現 

       場與民眾互動。 

     4.搭配苗栗縣相關行銷或節慶活動，辦理推廣 LINE@生活圈宣導活 

       動。 

   (七)形象娃娃麻糬哥及桐花妹 Instagram相關經營及宣導工作。 

     1.配合資源回收相關議題進行訊息露出。 

     2.以形象娃娃人偶裝，配合其他現場活動進行宣導。 

     3.以資源回收為題，辦理形象娃娃粉絲見面會。 

   (八)提出可提升本縣資源回收執行成果且與本計畫相關之創新作法。 

   (九)配合本計畫進行期間所需之必要協助。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弘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之契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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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 
環水字第 1100013137B 號 

 

主旨：公告本縣 109年度執行地下水監測結果。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縣 109年度執行地下水監測結果，共 19口地下水監測井監測數 

      值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二、上開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之監測數值詳如附件。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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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 
環水字第 1100012684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度苗栗縣水 

      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0年 1月 27日起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度苗栗縣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 

      費徵收查核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 事業水污染稽查作業。 

   (二) 工業區水污染防治稽查管制。 

   (三) 研擬南港溪流域總量管制計畫。 

   (四) 事業水污染處理設備功能評鑑。 

   (五) 水污費徵收之管理、執行、查核及輔導等工作。 

   (六) 辦理生活污水污染削減工作。 

   (七)協助各項許可申請案件審查業務。 

   (八)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再利用。 

   (九)協助本縣環境工程師執行水污染簽證業務查核。 

   (十)辦理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質水量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系  

       統操作維護相關作業。 

   (十一)支援本縣死魚案、漏油案、射流溝畜牧業稽查、指標測站等相 

       關緊急應變事項。 

   (十二)其他水污染相關協助事項及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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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 日 
環水字第 1100011555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苗栗縣明德 

      水庫總磷總量削減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0年 1月 27日起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苗栗縣明德水庫總磷總量削減 

      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蒐集環境資料、集水區內主要主、支排(流)水質水量、污染產生 

       量與流量。 

   (二)明德水庫宣導說明會 10場次。 

   (三)環保清潔劑銷售通路商家協談。 

   (四)製作以水庫優養化為主題之宣導影片。 

   (五)清查管制範圍內管制對象。 

   (六)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相關業務及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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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 日 
環水字第 1100011853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度苗栗縣全 

      國水環境清淨河面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0年 1月 27日起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年度苗栗縣全國水環境清淨河面 

      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河面垃圾攔污設施規劃及設置。 

   (二)河面垃圾巡檢、清除及數據提報。 

   (三)行政配合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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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6 日 
環水字第 11000111487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 年度苗栗縣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0年 2月 23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本局委託嘉德技 

      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0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針對本縣境內重金屬高污染潛勢區域（如：歷年監測結果達監測 

       標準的土地、工業區之灌溉渠道下游處，或是由本縣指定之範 

       圍）土壤或渠道底泥進行監測調查。 

   (二)協助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土壤採樣或分析，並應配合本局稽查人 

       員進行之。 

   (三)總計樣品數共 48 組，樣品數可依實際需求進行分配。另非經本 

       局同意，廠商應於計畫結束 1個月前完成現場採樣工作。 

   (四)廠商應於採樣後（簽收樣品）翌日起算，應依規定期限內將檢測 

       報告以公文書方式送達本局。 

     1.檢測報告規定之期限（以日曆天計）：自採樣或收樣日翌日起 30 

       日內。 

     2.非屬無法歸責於廠商原因致延遲交付報告時，自履約時限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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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翌日計算逾期之日數。 

     3.廠商因實務執行上確有延長交付期限之需要時，需徵求本局同意 

       後（以公文書）始得延長交付期限，惟仍須注意不得影響本局業 

       務之執行或違反相關規定。 

   (五)每組樣品應分析八種重金屬含量，如因應場址污染之特性，而僅 

       分析單一重金屬，則每 2個樣品折算 1組樣品；如有陳情案件或 

       污染調查之實際需求，承包廠商應配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之採樣檢 

       測，每 1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總石油碳 

       氫化合物樣品各折算 1組八種重金屬樣品。 

   (六)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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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0 日 
府農漁字第 1100060316A 號 

 

主旨：預告本縣外埔漁港開放部分港區為垂釣區。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及漁港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縣外埔漁港開放垂釣區域及方向(如附圖)。 

  二、漁港垂釣區暫停開放時間: 

  （一）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且當地納入警戒範  

        圍。 

  （二）因公務需求或海岸巡防單位依現況採取適當措施時得暫時性關   

        閉。 

  三、漁港垂釣區應遵守事項: 

   （一）垂釣活動不得妨礙港區船舶航行、泊靠及漁民碼頭作業。 

   （二）禁止丟棄釣線、釣餌、釣具及垃圾等廢棄物，並應於結束後 

         隨同帶離。 

   （三）垂釣方向不可朝向港區內航道，須朝向漁港南堤之南方垂釣。 

   （四）禁止將釣組拋入航道或影響船隻航行。 

   （五）釣區域內以釣竿釣魚為限，除用以打撈所釣起魚隻之網具外， 

         不得使用任何網具。 

   （六）禁止垂釣區域內有轉讓、販售、置物佔位等影響他人之行為。 

   （七）港內堤防或碼頭禁止打樁、鑽孔或其他破壞港內公共設施。 

   （八）垂釣區及港區內岸上碼頭禁止從事釣魚活動之汽機車進入及停 

         放。 

   （九）釣客進入垂釣區域內應全程穿戴救生衣及防滑鞋等防護裝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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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負安全責任。 

   （十）非目標魚獲應隨手放生，以維健全海洋生態。 

  四、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者，依漁港法第二十一條，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如有違反前項第九及第十款情形 

      者，將進行勸導。 

  五、對本預告內容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漁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日內以書面方式載明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陳述意見內容，逕寄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漁業科(地址：360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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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6 日 
府動保防字第 1100000890B

號 

 

主旨：公告「苗栗縣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二、訂定「苗栗縣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相 

      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表。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案預告刊登報公告之次日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玉清路 382-1號 

   (三)電話：037320049。 傳真 037356438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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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6 日 
府教學前字第 1100050492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 

      幼兒實施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7條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 

      第 4條。 

  三、「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954。 

   (四)傳真：037-559974。 

   (五)電子郵件：winnie07@webmail.mlc.edu.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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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 日 
府商建字第 1100040532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騎樓沿街步道空間設置自治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 

      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苗栗縣騎樓沿街步道空間設置自治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 

      內容詳如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刋登公告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871。 

   (四)傳真：037-334426。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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